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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更改表格 (適用於個人及聯名戶口)

注意: 1. 適用於星展私人銀行客戶、星展豐盛私人客戶及持有財富管理戶口之星展豐盛理財客戶。 

2. 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只適用於個人戶口或簽署安排為「任何聯名人士自行簽署」之聯名戶口。

3. 只有已登記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已將相關之財富管理戶口加入網上理財賬戶的戶口持有人才可使用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服

務。

4. 在香港，星展私人銀行為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私人銀行服務部門。

致: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分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表格備有中文及英文版。如你選用此表格（中文版）提交申請，即表示你同意選用中文版之表格及明白表格內之全部內容。 
This form is available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you agree to use this Chinese version and confirm that 
you understand all its contents set out below. 

請以正楷填寫，並於適當方格加上號及劃去多餘的空格部分。請將填妥的表格放置於本行任何分行之投遞箱內或寄回郵政總局信箱�400 號星

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收。閣下之申請一般會於本行收到已填妥之申請表後四個工作天內完成。 

客戶資料 

客戶姓名: 聯絡電話號碼: 

證件類別 : 

 香港身份證   護照 
證件號碼: 

如屬聯名戶口，請提供聯名戶口號碼(作核對簽名用途): 

 星展私人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展豐盛私人客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展豐盛理財戶口其下之財富管理戶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示 

注意(適用於聯名戶口之客戶): 

  上述更改將適用於所有聯名戶口持有人的星展�iBanking 網上理財服務。

當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發出後，你將會收到電郵提示。

  本表格必須由所有聯名戶口持有人簽署�

客戶聲明 

本人/吾等確認明白及接受以下與使用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有關的風險： 

(1) 須配備適當的電腦設備和軟件、上網設施、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用戶名稱及密碼，以及用以接收通知的電郵地址及/或手提電

話號碼，方可使用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

(2) 互聯網及電郵服務可能會受若干資訊科技風險及中斷情況所影響；

(3) 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目前是免費的。銀行保留權利不時在事先通知本人/吾等後收取服務費；

(4) 銀行將在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可供查閱後，以電郵及/或短訊(視乎情況而定)提示已提供所需聯絡資料予銀行之每一聯名戶口持有

人。本人/吾等知悉，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的提示將會傳送至各聯名戶口持有人已提供給銀行之電郵地址(如以電郵發出)或手提電

話號碼(如以短訊發出)，各聯名戶口持有人應定期查看其電郵地址及/或手提電話號碼以收取有關通知；及

(5) 本人/吾等如欲取得不可再透過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取覽及下載的任何結單/通知書的列印本，須繳付銀行服務收費表列明的費

用。

本人/吾等確認所提供之資料在各方面均屬真確及完整無誤，並授權銀行處理本人/吾等上述指示。本人/吾等明白，此項授權將依照
不時經修訂之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條款及細則執行，本人/吾等同意受該等條款及細則所約束。此項授
權將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直至銀行收到及有合理機會執行本人/吾等以書面發出的取消指示為止，惟銀行可隨時以銀行認為適當的
任何理由以書面通知本人/吾等終止此服務安排。銀行可以任何合理理由拒絕執行此等指示，而毋須承擔任何責任，及銀行並無義務
查證以上戶口號碼的準確性及任何該等戶口號碼與一起列出的戶口名稱是否相符。 

本人/吾等同意此表格内所有提供之資料或銀行（或其他 DBS 集團成員）為本人/吾等提供服務時所得之資料均受銀行不時頒佈有關
客戶資料之資料政策通知或其他有關通訊所約束。有關通知或其他通訊可於銀行各分行索取或於銀行網頁（www.dbs.com/hk）取
閱。

請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收取結單及通知書的方式:

 只收取電子結單及通知書
 同時收取電子及紙張版本 



Hong Kong/WMG/MSV/0069(11/19)

有關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推廣的確認 

本人/吾等明白，銀行擬將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推廣，惟必須先獲得本人/吾等的同意。本人/吾等曾就是否接收直銷推廣

聯繫或資訊作出選擇，本人/吾等現確認本人/吾等的現有選擇將維持不變，而本申請表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均可根據該項選擇加以使

用。本人/吾等明白，如本人/吾等欲更改現有的選擇，本人/吾等可隨時填妥拒絕直銷推廣表格後交回銀行，且毋須就此支付任何費

用。

請確認閣下的指示已清楚、準確及完整地填妥於本表格才簽署作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口持有人簽署   日期  

(簽署須與留存本行之印鑑相符。) 

只供銀行使用 

Branch 

Attended By 
(Signature, Name & Date) 

 Initial the action(s) taken: 

(Mark name & date if different from the attending staff.) 

Approved By 
(Signature with No., Name & Date) 

Account Processing Banking 

S.V. Input Approved 

S.V. 




